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气候变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硬战。实现“双碳”目标，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碳汇。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指出，要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加快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碳汇交易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2022年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出了系统谋划部署。《意见》提出要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在海洋碳汇方面提出要严格保护和修复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盐沼等蓝碳生态系统，积极推动海洋、岩溶碳汇开发利用；在统计监测方面提出要建立覆盖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汇监测核算体系，开展森林、湿地、土壤、海洋、岩溶等生态系统碳汇本底调查和碳储量评估。
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库，也是碳汇的重要来源。相较于成本高昂的矿物储碳、储存时间较短的陆地林业储碳，积极发展利用海洋资源储存和捕获温室气体的海洋生态碳汇就成为了重要发展方向。其中，“碳汇渔业”能在从事渔业生产的同时捕获和储存温室气体，极具优势。滤食性贝类含碳率较高，扩大近海贝类生态养殖可在实现水产增收的同时发挥贝类固碳作用，达到净化水质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效果。
贝类养殖作为目前深圳近岸养殖的主要方式之一，目前所体现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提供优质蛋白质、解决渔民就业等社会经济领域，但作为海洋碳汇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员，在发挥碳汇功能方面仍存在包括碳汇潜力不明、增汇方式不清、增汇目标未定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制定《渔业生产 贝类养殖碳汇核算技术规范》地方标准，促进合理布局、科学养殖来提升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科学评价其碳汇潜力，为探索贝类养殖企业切入碳交易市场机制提供技术支撑，推进深圳市制定生态系统碳汇提升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简况
主要起草过程包括：
（一）前期准备
2022年1月起，开展前期研究及资料收集工作，分析、汇总国内外贝类养殖碳汇研究现状及政策的最新进展，形成《深圳市海域贝类养殖区碳汇源调查与增汇潜力评价》，为标准编制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
（二）标准立项
2023年2月，标准编制组讨论并确定了标准的关键性技术内容，提交至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立项。2023年4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公示予以立项
（三）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3年6月，深圳市渔业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对标准编制事项进行了分工，明确并细化标准起草工作技术要点内容。
（四）标准草案编制
2023年6月～9月，完成了行业调研及资料收集比对、确定了标准草案基本框架，对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进行了论证，确定标准的关键指标和技术要求，形成标准草案。
（五）广泛征求意见
2023年10月～2023年11月，广泛征求大专院校、行业协会、检测机构、养殖企业等标准使用相关单位的意见，根据征求意见修订和完善标准文本，形成送审稿。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了以下原则:
规范性:本标准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先进性:本标准制定过程中，认真对比分析国内外渔业碳汇核算最新技术成果，充分采纳行业内专家意见，尽量体现标准的先进性。
科学性和适用性:在坚持标准先进性的同时，充分考虑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在编制过程中，对有关概念、定义和论证等内容的叙述尽可能清楚确切，并对所拟标准进行验证，确保标准的广泛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本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GB/T 15919-2010 《海洋学术语 海洋生物学》、GB/T 30891-2014 《水产品抽样规范》、GB/T 8588-2001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HY/T 0305-2021 《养殖大型藻类和双壳贝类碳汇计量方法 碳储量变化法》、HY/T 0349-2022 《海洋碳汇核算方法》。
参考文献包括:GB 17378.5-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5部分 沉积物分析》、GB 17378.6-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6部分 生物体分析》、《渔业碳汇与碳汇渔业定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辨析》、《海洋渔业碳汇项目方法学探究》、《滤食性贝类养殖碳汇功能研究进展及未来值得关注的科学问题》。
4、 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渔业生产中贝类（牡蛎、扇贝等）养殖碳汇核算的技术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区域内渔业生产中牡蛎、扇贝等养殖碳汇量的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包括了标准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根据对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的研究，本标准确定了渔业碳汇、贝类养殖碳汇、贝类、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固着生物等6个术语及其定义。
（4） 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汇核算原则和工作流程
   规定了进行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汇核算和报告工作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工作流程。
（5） 确定核算期及边界
规定了核算期和核算边界的确定方法。
（6） 识别吸收汇
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汇的吸收汇为渔业生产活动中牡蛎、扇贝等生物吸收或使用水体中二氧化碳气体，并通过捕捞作业把这些已经转化为牡蛎、扇贝的碳移出水体过程和机制。
（7） 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量核算
[bookmark: _GoBack]规范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汇核算方法以及核算流程，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汇核算包括养殖区内贝类、附着贝类、附着藻类及浮游植物的总碳汇量。
（8） 数据质量管理
按照数据质量管理流程，检查并提高数据质量，并对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量核算和报告过程中的数据质量进行分析评价和保障。
（九）编制渔业碳汇核算报告
明确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量核算主要内容。
（十）附录
提供规范性附录渔业生产中贝类养殖碳量核算数据记录表格、深圳市部分双壳贝类成贝含碳率。
五、是否涉及专利
本文件暂未发现涉及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渔业的推荐性标准，用于指导贝类养殖碳汇量核算工作的开展。



